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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教育部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5年10月21日

發文字號：觀國字第105100500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二(315080000H105100500300-1.pdf、315080000H105100500300-2.doc、3

15080000H105100500300-3.doc、315080000H105100500300-4.doc、315080000H1

05100500300-5.doc、315080000H105100500300-6.doc、315080000H10510050030

0-7.doc)

主旨：有關105年9月26日發布修正「交通部觀光局獎勵學校接待

境外學生來臺教育旅行補助要點」一案，敬請協助轉知各

相關學校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局為鼓勵國外學生來臺教育旅行，增進對臺灣瞭解，於

95年明令訂定旨揭補助要點；頃為因應學校申請之實際情

況暨簡化行政作業流程，以鼓勵學校接待境外學生來臺教

育旅行，爰再修正旨揭要點。修正要點內容簡述如后:

(一)為減少接待學校作業流程，可於活動完竣三十日內向本

局申請補助，勿需於活動前提前申請；另考量主計作業

時限，前項申請撥款日期，不得逾當年12月20日，惟12

月16-31日辦理接待活動者，應於12月15日前提出申請

核准，俾辦理經費保留(修正規定第5點)。

(二)接待學校可於活動前14天內另申請文宣及紀念品(新增

規定第6點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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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檢附「交通部觀光局獎勵學校接待境外學生來臺教育旅行

補助要點」及修正草案對照表 、教育旅行補助申請表、

領據、經費支出明細表、經費使用說明、攝影著作授權使

用書、文宣及紀念品申請表等如附件。

正本：教育部

副本：臺灣國際教育旅行聯盟 2016-10-21
10:46:19


